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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 保 志 工 隊 成 立 承 諾 書 

 

具承諾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承諾

於核定補助日起 50日內，依據「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環境保護志工

運用計畫」相關規範，向雲林縣環境保護局（以下簡稱本縣環保

局）登記成立 1隊環保志工隊並進行實際運用，否則本縣環保局得

直接取消補助及相關經費核銷。 

 

 

此  致 

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

 

 

具承諾書單位： 

統一編號： 

負責人(簽章)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附表 4 


